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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監造單位未落實執行第二級品管之材料抽驗案。

	2
	案情概述
	A機關107年辦理「重大工程施工材料檢驗程序專案稽核」發現監造單位負責之第二級品管之材料抽驗有併同施工廠商第一級品管材料檢驗之情形，造成第一級及第二級品管權責不明。部分試驗報告應判讀簽名而未判讀簽名、試驗報告判讀簽名無加註日期，無法判斷是否由品管人員初判，再由監造單位複判，難以事後認定取樣試驗過程之責任歸屬及追蹤管制。

	3
	風險評估
	(1)監造單位未依工程材料檢驗頻率及檢驗時機實施抽驗，縱使契約有約定監造單位得併同施工廠商第一級品管材料檢驗取樣，然此項約定將難以落實三級品管制度之精神。
(2)監造單位應判讀試驗報告數據是否符合契約之規定，若未確實判讀，則有誤用不合格材料之風險，無法確保工程品質。

	4
	防治措施
	(1)按「一、二級品管制度應有分別及區隔」，如「第二級品管之材料抽驗有併同施工廠商第一級品管材料檢驗」之必要，應建議如下:
   業管單位仍應視個案「工程採購案規模、試驗項目試驗費用是否過高、試驗頻率很低或數量有限者」，審慎評估，認為確有符合前揭條件者，再據以勾選該項規定。
若已勾選該項規定，監造單位對「主要工程材料」之檢驗，不能僅配合施工廠商會同取樣送驗，仍應機動性額外抽驗(不定期抽驗)並予以記錄，以加強品質之管制。
(2)施工廠商之品管人員及監造單位對於「試驗報告」之結果應落實審核機制:
監造計畫及整體品質計畫之「材料設備品質試(抽)驗紀錄表(或評核表)」應臚列材料規範內容及數值，相關判讀人員應依實況填列審查結果，通盤檢視平均數據落差是否在誤差值內，以落實每一判讀程序。
試驗報告之判讀或評核欄位增加「其他」項次，由品管人員及監造單位敘明合格或不合格之原因，並於判讀簽名欄位加註日期。
(3)將防治措施提出於廉政會報，請業管單位加強品質管控機制，落實施工過程各項檢查及材料之抽樣試驗，確保施工品質。

	5
	參考法令
	[bookmark: _GoBack](1)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11點及第12點，監造單位及其所派駐現場人員工作重點及機關辦理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工程，應於工程及委託監造招標文件內訂定事項。
(2)工程會97年7月30日工程管字第09700297210號函有關監造單位執行二級品管之材料設備抽驗疑義說明。





